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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葉澳門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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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廷茂*　何　成**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和澳門史研究。

** 何　成，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澳門的海上貿易雖然主要是由葡萄牙人經營

的，但是，作為澳門人口主體的華人群體，他們

的經營活動涉及澳門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因

此，探討華人群體的職業構成和經營活動，不

僅有助於瞭解華人群體在澳門社會的生存方式，

而且有助於分析澳門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深層原

因。

有關研究表明，清代中期，中國民人源源不

斷、接踵而至，其數量在澳門人口中一直佔有絕

對的優勢。
(1)
這麼多的中國民人在澳門是怎樣生

活的呢？

據《澳門記略》記載：“國朝設有海關監督

行臺及稅館。其商儈、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

產，若工匠、若販夫、店戶，則多粵人。賃夷屋

以居，煙火簇簇成聚落。”
(2)
乾隆七年(1744)，

據廣東按察使潘思榘在〈奏請於澳門地方移駐同

知一員專理夷務摺〉中報告說：“現在澳夷計男

婦三千五百有奇，內地傭工藝業之民雜居澳土者

二千餘人，均得樂業安居。”
(3)

乾隆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一日(1747年1月30日)，

兩廣總督策愣等奏報：“計在澳番人共四百二十

餘家，男婦三千四百餘名口，而民人之附居澳地

者，戶口亦略相同，俱僦屋以居，在彼營工貿

易，並有服其服而入其教，互相婚姻，以及赤貧

無賴之徒甘心投身為其役使者。”
(4)
乾隆二十年

七月初七日(1755年8月14日)，兩廣總督楊應琚

奏覆：臣隨遴委幹員前赴嶴門密查得，嶴地雖為

民番雜處之區，然民人之居住嶴門者，或開舖經

營，或負販工作，衹與番人互相交易，從未有剃

去髮辮之事。
(5)

綜合各種文獻的記載，清代中期澳門華人所

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有下列六個方面。

中國商販

乾嘉道時期，在澳門具有一定資本從事買賣

活動的商人，數量很多，約佔澳門中國民人的15-

本文主要依據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所藏清代澳門漢文文書，並結合其它中外文史料，較為

系統地探討了清代中葉澳門華人的經營活動。研究表明，在清代中葉，與華人在人口規模上

的主體地位相適應，華人參與了除開遠洋航運和貿易之外的一切生產和經營活動，華人群體

的職業構成已經覆蓋了澳門社會經濟的主要領域。他們的經營活動構成澳門不同社區得以正

常運作的必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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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他們有的與葡萄牙商人進行貿易；有的為葡

萄牙人提供食用物品等。

澳門華商的經營活動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往

返於廣州與澳門之間，充當澳門海上貿易國內段

的活動主體，或“載貨下澳”；或販運分銷回澳

貨物。二是經營澳門內部的商業零售業務。

清朝入主廣東後，“仍照故明崇禎十三年禁

其入省之例，止令商人載貨下澳貿易”。
(6)
 清

初禁海時期，仍然是華商的走私活動勾通澳門與

內地的商業聯繫。1680年開放廣州與澳門之間

的陸路貿易，華商得以把貨物由陸路運至界口

貿易，1684年開海之後，得由水陸運貨至澳門

貿易。
(7)
澳門葡船運回的貨物，主要也是由華商

分銷內地。清初著名詩人吳漁山曾有詩云：“小

西船到客先聞，就買胡椒鬧夕曛。十日縱橫擁沙

路，擔夫黑白一群群。”並註曰：“小西貨物至

澳，擔夫爭路縱橫。”
(8)

綜觀清代中葉澳門華人商販的一般情況，依

照資本多少、經營規模、社會地位的不同，可粗

略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一、流動小販

中國小商販在澳門商人中數量最多，他們資

本微薄，地位低下，做些小本買賣，養家餬口。

甚至有兒童充當流動攤販。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十一月，〈廣東巡撫郭世勳奏報庇哆嚧戮斃民遵

便審辦緣由摺〉記載：

有夷人庇哆嚧飲酒沈醉，在三層地方經

過，見有幼童羅亞合在彼擺賣柿果，取食三

枚，該錢九文，庇哆嚧因身未帶錢，無可給

還，羅亞合拉住索討，庇哆嚧用手毆其脊背

兩下，羅亞合哭喊。
(9)

流動小販通常是指澳門附近民人。他們定期

到澳門做些小買賣。“澳門之魚米蔬菜，皆取給

於前山附近之居民也。”
(10)
他們沒有固定的貿易

地點，祇是沿街叫賣，出售柴草、缸瓦、活雞、

鮮魚、生鮮水菓
(11)
及菜蔬

(12)
。一首詩歌對他們做

了這樣的描述：“嶺外雲深抹翠微，翠微邨外落

花飛。負販紛紛多估客，辛苦言從澳裡歸。”
(13)

日暮時分，在澳門城內交易完畢的小商販們紛紛

趕回城外家裡。“回環島嶼如鱗次，昔日腴田荊

棘敝。從茲萬姓樂昇平，老幼扶攜返村肆。”
(14)

嘉慶七年一月，據張浩光供稱：上年 (嘉慶六

年) 十一月初一日下澳門，在西洋司痂鬼子行買

有烏木一萬九千九百一十三斤，計大小五百六十

四枝，每百斤番銀三圓七毫半，搭興記、益生、

張興們船載運回省售賣。
(15)

二、舖商

舖商是那些在澳門租用澳門葡人房屋或自建

房屋做舖面經銷商品的商人，數量極多。主要經

營日用商品，如洋貨、木料、瓷器、酒水、大

米、木板、灰石、磚瓦、水果、水果食物、飯

食、菓子麵包、雜貨、番衣鞋帽、鮮魚、樂器、

油漆等，還有開當舖的。

17世紀後期曾到過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那瓦

雷特 (Domingo Fernandes Navarrete) 寫道：

中國人一直在澳門生活，從事手工行業，

並將他們的貨物賣給城裡的居民。⋯⋯(中國)當

局曾多次強迫中國人離開澳門，這造成了澳門的

大衰退，因為許多居民和一些修道院僅有幾間小

屋租給中國人，他們走後就收不到房租。
(16)

嘉慶七年( 1 7 4 2 )，廣東按察使潘思榘奏

稱：“現在澳夷計男婦三千五百有奇，內地傭工

藝業之民雜居澳土者二千餘人，均得樂業安居，誠

聖天子覆幬無外之盛治也。”
(17)
嘉慶十四年(1809)二

月，〈廣東巡撫韓崶奏報查閱澳門夷民安謐並酌籌

控制事宜前山寨關閘仍舊防守摺〉中稱：

近年 (澳葡) 生齒日繁，大小男婦約計共

有三千餘口。其華人在澳開舖落業者，男婦共

有三千一百餘名口，因夷人祇知來往貿遷，凡

百工所備，均需仰給於華人，而貧民亦稍沾餘

利，歷久相安，從無競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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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商販在指定的地段擺賣豬肉、鮮魚
(19)
，

他們多聚集在營地街。乾隆四十一年(1776)，夷目

向香山知縣楊椿稟稱：營地街擺賣鮮魚之人恃強

欺壓壟斷。
(20)
道光元年調查，“陳亞眉籍隸澄海

縣，向在香山縣澳門地方開設小糖舖生理”
(21)
。

道光三年(1823)六月，〈兩廣總督阮元等奏陳飭

諭小西洋嗣後無須帶領多船來粵片〉中稱：

澳門地方，在省城之南二百餘里，係明

代租給大西洋夷人居住貿易，歲收地租五百

餘両。該夷自將餘地蓋屋，轉租與漢人開設

舖面，及英咭利各國在粵貿易之人。
(22)

19世紀早期曾生活在澳門的龍思泰在其書中寫

道：

在它的平地部分，除了少數歐洲風格的住

宅外，主要是市場，以及許多為商人和手藝人

而設的中國店舖。這些建在斜坡、小丘邊緣和

頂上的各種各樣的公私建築，最能引起旅行者

的注意。
(23)

一般舖商生意規模不大，個別除外。例如

嘉慶末年，澳門裕昌店的馬中允稟稱：(嘉慶二

十二年) 六月間經紀郭厚幾次到店，說西洋夷

人拜罷 (Paiva)  欲買土蘇藍布二萬匹、每百匹

價銀八十四圓，土桂皮五百擔、每擔價銀二十

二圓，以九十日為期清完。此貨共計價銀二萬

七八千圓之多，蟻要該夷先交出定銀三二千圓，

方能承辦。
(24)

清中葉澳門舖戶檔案資料

林亞扶，舖戶，在下環街租賃夷人咽哪

嗉舖屋，開張永豊店賣貨生理。乾隆五十六

年十月 (1791年11月) 因窩藏並毆傷兩名呂宋

人而被押令交還舖屋 (《漢文文書》(下冊)，

第655頁)。

韋魯起，舖戶，向在下環街開廣源號店舖，

經營菓子、雜物等。乾隆五十七年(1792)，涉嫌

購買夷人黑奴竊得主人之贓物 (《漢文文書》

(上冊)，第307頁)。

鍾達常，舖戶，向在下環街開張沛源號，

經營菓子、麵包等。乾隆五十七年 (1792)，涉

嫌購買夷人黑奴竊得主人之贓物 (《漢文文書》

(上冊)，第307頁)。

郭端盛，舖戶，在下環街開張端盛店，

賣雜貨生理。乾隆五十七年 (1792)，所僱之

工伴湯亞珍被夷人 喴哩亞斯 (Manuel Dias) 

用小刀戳傷致死 (《漢文文書》(上冊)，第

332頁)。

韋學眾，舖戶，在草堆街開張泗合酒米

舖。乾隆五十七 (1792)、五十八年曾在屋前

豎立楹柱、搭草席，被勒令拆毀 (《漢文文書》

(上冊)，第47頁)。

鮑仰雲，舖戶，其父鮑仁偉生前租夷人三層

樓地方舖屋，開張生理。乾隆五十八 (1793)，夷

人若瑟哆加租不遂，迫令搬遷，被香山知縣

駁回。乾隆五十九年六月 (1794年7月)，其父

舖屋被夷人督黑奴入舖打壞舖面、家什。至嘉

慶十八年十二月 (1814年1月)，其舖屋被夷人

私僱工匠拆毀，稟請縣丞訊明停止(《漢文文

書》(上冊)，第283頁)。

陳維茂，華盛店舖商，承祖父業，在澳

打銅營生。乾隆六十年 (1795)，代夷人做銅

鏝、傘等銅器生意 (《漢文文書》(上冊)，第

289頁)。

楊亞旺，舖戶，自嘉慶四年 (1799) 起，

租夷人 喴嚊咧嚹 (Manuel Pereira，即現夷目

嚟哆) 聖多明我堂 (板樟廟) 右側的舖屋，年

租銀七十二圓。至嘉慶九年八月 (1804年9月) 

將舖屋轉租給華人榮可茂，以抵償前欠貨銀      

(《漢文文書》(上冊)，第278頁)。

梁亞信，舖戶，在營地大街有商舖，嘉慶五

年 (1800) 時，替夷商西滿 (Simão Vicente) 置辦趁

洋貨物(《漢文文書》(上冊)，第291-2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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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延芳，舖戶，承其父遺下三角亭舖

一間，開張油漆生理，遞年按納夷人 爾咕 

(Marco) 地租一十八圓，一向相安無異。嘉慶

六年十二月 (1802年1月) 內，該夷突着通事到

舖，喚其到夷目家，押令加租，逼其僉書夷人

字樣一紙。後稟請知縣飭諭夷目加以禁止(《漢

文文書》(上冊)，第262頁)。

郭麗彬，舖戶，其祖父始租賃夷人晏哆呢

庇咧嚹 (António Pereira) 舊業三層樓舖屋，住

眷、開舖。經歷年久，向來如有壞爛，俱自行

修整，並無欠租。至乾隆五十八年正月 (1793年

2月)，新業主澳夷若瑟山多 (José Santos) 藉詞修

整，押令搬遷，被香山知縣許敦元駁回  (《漢文

文書》(上冊)，第258頁)。

黃顯，舖戶，其祖父始租賃夷人晏哆

呢庇咧嚹 (António Pereira) 舊業三層樓舖

屋，住眷、開舖。經歷年久，向來如有壞

爛，俱自行修整，並無欠租。至乾隆五十八

年正月 (1793年2月)，新業主澳夷若瑟山多 

(José Santos) 藉詞修整，押令搬遷，被香山

知縣許敦元駁回 (《漢文文書》(上冊)，第

258頁)。

葉亞息，舖戶，嘉慶七年 (1802) 起租夷

婦風順廟 (即聖老楞佐堂) 一間，租銀四圓，

開張生理，至嘉慶十三年，算清租金，將舖交

回 (《漢文文書》(上冊)，第283頁)。

英聚店，華人店舖，位於營地大街，嘉慶

六年十月初十日 (1801年11月19)，在該店前發

生夷人若望依納爵被不識姓名之華人毆傷事件 

(《漢文文書》(上冊)，第322頁)。

林述蒼，舖戶，自嘉慶十三年起租夷婦

風順廟(即聖老楞佐堂)一間，至嘉慶十九年 

(1814) 納租無異。嘉慶二十年正月 (1815年2

月)，夷婦要將舖屋取回，賣與他人，取銀度日 

(《漢文文書》(上冊)，第283頁)。

黃玉成、鄭德如、吳其昌，舖戶，自祖上

即承租夷人味嘰蕉園圍地方房屋，納地租銀三

十両零三錢，迄嘉慶四年 (1799) 業經百數十

年，歷居無異，並無欠租(《漢文文書》(上

冊)，第260頁)。

郭寧遠，舖戶，其父郭麗彬租賃澳夷

啲陡士 (João de Deus) 之父遺下板樟廟右側

舖屋一間，開張生理。至嘉慶六年 (1801)，

郭寧遠將此舖出頂給華人劉黃英，得銀一百

五十圓 (《漢文文書》(上冊)，第263、264

頁)。

複源店，舖戶，約嘉慶八年 (1803)，訂約

為夷人央官 (John Cunha) 採購茶仔、荔枝、酒

樽等貨 (《漢文文書》(上冊)，第58頁)。

區亞興，舖戶，向租澳門尼姑寺(嘉辣堂女

修道院)位於水坑尾地方舖屋一間，開張生理，

遞年租銀七十七圓，緣生意不佳，至嘉慶八年 

(1803)已欠租三年半(《漢文文書》(上冊)，第

265頁)。

王岱宗，舖戶，其父王維新，於乾隆四十

五年用價銀二百両，頂受陳奇珍原批夷婦燕哪

味 咑 (Jeanette Miranda) 野仔廟 (亦稱育嬰

堂，即仁慈堂) 對街破爛小舖一間，每年清納

夷地租銀三十六圓。出資修葺，言定夷婦永不

加租、另批或取回。至嘉慶九年 (1804)，夷婦

阻修逼遷，被澳門同知和香山知縣駁回 (《漢

文文書》(上冊)，第265-267頁)。

黎東利，舖戶，嘉慶十年 (1805)，以黎

英福堂，憑中趙嶽，用價與韋亞元 (即韋貽

貴) 承買蘆石塘屋前空地一段，於嘉慶十三年

二月 (1808年3約) 建舖一間 (《漢文文書》(上

冊)，第25頁)。

吳亞耀，舖戶，其父吳起觀，生前於乾隆

二十七年十二月內 (1763年1月)，承批澳夷和

尚 (神父) 若翰 (Pe. João Rodriguez da Costa) 

土名三角地舖基二間，每年該租銀十三両五

錢，捐銀起造舖屋二間，開張兆合號店舖。

至嘉慶十年 (1805) 若翰欲取回店舖另售。香

山知縣判定：若要取回店舖，須先交回用過

工料等一百九十四両 (《漢文文書》(上冊)，

第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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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存佳，悅來店舖戶，經營缸瓦，嘉慶四

年 (1799) 因其侄何亞提騙取澳夷喏瑟 (José) 

之物外逃案被傳喚訊究，後獲釋 (《漢文文

書》(上冊)，第290-291頁)。

中興行，華人店舖，為葡商提供胡椒等貨

物 (《漢文文書》(上冊)，第187頁)。

謝清高，舖戶，乾隆後期，向澳夷罷德肋

咹哆呢哥吵 (Pe. António José da Costa) 租賃土

名桔仔圍舖屋一間，賣菓生理，租銀七圓，向

納無異，迄嘉慶十一年 (1806) 已歷二十餘載  

(《漢文文書》(上冊)，第271-273、277頁)。

嘉慶四年十月初八日 (1799年11月5日)，

現據該夷目稟稱：澳地有集和、振聚、復興，

並下環街、水坑尾、三層樓，又娘媽閣永合、

潮甡等處各酒舖，專圖肥家，莫知守法，竟肆

賣濫賒 (《漢文文書》(上冊)，第428頁)。

蘇超元，舖戶，嘉慶十一年 (1806)，與夷

人租賃板樟廟吧哋喱舖屋一間，租銀六十圓，

納租迄至嘉慶十六年 (1811) (《漢文文書》(上

冊)，第280頁)。

鄧華瑞，舖民，向在三巴下開張源源裁

衣店營生，嘉慶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1807年

5月31日) 夜晚被夷人黑奴入店毀壞物件 (《漢

文文書》(上冊)，第20頁)。

文亞雄，舖戶，乾隆五十八年用銀一百八

十圓，與租戶張允平頂租夷人嗎吔咑土名沙欄

仔地方舖屋一間，開張裁縫雜貨生理，年納地

租銀十八圓，迄嘉慶十二年 (1807) 已歷十五年

之久 (《漢文文書》(上冊)，第274頁)。

區士奇，舖戶，開張悅茂店經營酒米生意。

嘉慶十二年 (1807)，與夷婦啞哪 (Anna) 發生貨銀

互欠案 (《漢文文書》(上冊)，第296頁)。

鮑亞何，舖戶，在澳門粗沙乸地方開舖，

向水手、黑奴售買酒食。嘉慶十二年 (1807)，

將欠其銀錢數圓的呂宋水手賓哪喥毆傷 (《漢

文文書》(下冊)，第663頁)。

甯號，舖戶，嘉慶十三年 (1808)，立約為

葡人仙翁央做這 (João José da Silva e Souza) 

置辦貨物，總價值達一千三百二十圓 (《漢文文

書》(上冊)，第59頁)。

楊老旺，舖戶，租理事官板障堂附近屋

一間，租銀七十二圓，經營數年後，於嘉慶

十五年(1810) 賃與張老濟居住(《漢文文書》

(上冊)，第280頁)。

張老濟，舖戶，嘉慶十五年 (1810)，與榮

成彩頂受理事官板障堂附近屋一間，租銀七十

二圓，迄十六年十二月 (1812年1月) 內已納清

兩年租銀 (《漢文文書》(上冊)，第280頁)。

葉羅氏，舖戶，其夫葉瓊彩，用銀與胡姓

頂受紅窗門地方舖屋一間，經營洋貨生理，

起初每年納租銀二十四員。至乾隆五十三年 

(1788)，與夷主間嗲嚧 (Joaquim Carneiro) 立

約訂明，自捐銀両將舖修整闊好，永遠任葉宅

子孫寔居，每年添納租銀共六十員，該夷不得

起租及將屋取回。歷年租金已完納至嘉慶十七

年 (1812)，並無拖欠 (《漢文文書》(上冊)，

第275、280頁)。

吳亞表，舖戶，二十三歲，在澳門三層樓

開張文盛店，賣菓子、麵包生理，迄嘉慶十七年 

(1812) 已有四年，母親、妻子同在店內居住。是

年八月二十六日 (10月1日) 被夷兵、黑奴毆傷，

舖屋亦遭毀搶(《漢文文書》(上冊)，第327頁)。

郭寧遠，舖戶，七十歲，與其子郭亞翰在

澳門三層樓開張麗盛店，賣菓子、麵包生理。

嘉慶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1812年10月1日)，

夷兵入舖，將其毆傷 (《漢文文書》(上冊)，

第327頁)。

黃亞意，舖戶，四十歲，與妻子同在澳門

三層樓開張玉興店，賣菓子、麵包，舖內有工

伴二人。嘉慶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1812年10月

1日) ，夷兵擁入舖內，將其扭出毆傷 (《漢文

文書》(上冊)，第327頁)。

方亞豪，舖戶，在下環街開張同盛番衣

舖。嘉慶十九年八月十四日 (1814年9月27日)，

舖戶及工伴甘亞拱被呂宋水手戳傷 (《漢文文

書》(上冊)，第6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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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店，舖戶，經營房屋修葺工程，並

提供材料，約嘉慶二十三年 (1818)，為修葺

大廟及仙翁 官別項修葺工料合計一百八十

大員 (《漢文文書》(上冊)，第60頁)。

錦綸店、德聚店，舖戶，接辦各澳船貨

物。嘉慶二十四年 (1820)，聯稟番差眉額帶

曆吃架拖欠華商曾永和等貨款 (《漢文文書》

(上冊)，第300頁)。

經元磁器舖，位於橋仔頭街口，嘉慶十七

年六月二十七日 (1812年8月4日) 被黑奴破碎

瓷器多件，價值約二十餘両 (《漢文文書》(上

冊)，第21頁)。

舖戶何亞清，向係批賃澳夷罷嚹些 

(Peres) 承母遺下坐落沙欄仔地方舖屋一間，

開張生理，每年納租銀二十両正。嘉慶二十

二年 (1817) 亞清身故，華人何亞昌接手重開 

(《漢文文書》(上冊)，第284頁)。

陳亞眉，籍隸澄海，舖戶，向在香山縣澳

門地方開張小糖舖營生。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 (1822年1月18日) 因托人購買鴉片被查獲 

(《檔案文獻匯編》(二) 第166頁)。

陳烏，原籍潮州，在下環街開陽成米店

經紀，迄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已歷經三十餘

年，有福、潮、瓊、南船隻客號，裝米穀貨物

來澳門，交店代賣，得些經紀傭錢度日 (《漢

文文書》(上冊)，第126-127頁)。

三、行商

一般商販發展到較大規模，即成長為行商。澳

門的行商以閩粵商人為多，矗立澳門南北祈求海神

保祐的天妃廟就是他們建造的。
(24)
行商的經營風險

與厚利同在，有經濟實力做後盾，他們深受尊重，

社會地位較高，對政治問題有發言權和影響力。

行商屬於華人群體中的大商人，他們“服飾

麗都，錢財充軔，可以取重於夷人”，通事傳譯

也都從大商人中選擇。
(26)
他們資金雄厚，買賣量

大，地位較高。他們一般是與葡商訂立合約，承

接供貨和銷貨生意，而且貿易額一般也較大。例

如1800年12月22日 (嘉慶五年十一月初七日) ，趙

盛官與葡商架尾玉．白嗉呱．梳咱 (Camilo Pascal 

Souza) 訂立的白糖胡絲交易接貨貼 (即買賣合

同)，其中僅白糖就有一百五十擔，涉及金額六

千餘圓。
(27)

因為商務上的聯繫頻繁，澳門的華人行商與

澳門葡人關係密切，存在共同的利益。利益的一

致性使他們常常在貿易上維護葡萄牙人的利益，

並從中得利。他們深受尊重，社會地位較高，對

政治問題有發言權和影響力。1793年7月 (乾隆

五十八年六月) 澳門行商葉柱、李芬、王章瑞、

紀榮和等稟請香山知縣挽留當時在任的澳門西洋

總兵官 (即澳門總督)。
(28)
這個行動表明，行商在

澳門華人中間屬於地位較高的群體，也說明他們

與葡萄牙人具有更為密切利益關係。

四、客商

還有一些從內地如廣州等地到澳門採買貨物

的商人，相對於在澳門常住的商人來說，屬於客

商。利瑪竇曾談起過他們：“在澳門信仰了基督

教並按歐洲的習慣生活的中國人，以及那些從內

陸到澳門來做生意的人，都不熟悉使用官話和葡

語。”
(29)
客商在廣州和澳門之間買進賣出。“澳

門各船進口貨物，向係各客自行赴澳買運，在澳

門口報輸，給單來省。其下澳出口各貨，大起者

例由商等各行自報驗輸餉，請給大牌下澳；如係

小販零星，不能候給大牌者，始准隨時自行報

輸，請給便單運往。此向來辦理澳船貨物之成例

也。”
(30)
這些客商能夠承買和供給的貨船僅限於

大西洋商船以外的別國船隻。大西洋商船的貨物

買賣按例由廣州十三行保商承辦，客商等不得稍

有干預。
(31)

接辦來澳外國其它商船的客商及承辦澳門葡

萄牙商船的保商是澳門稅餉的貢獻者，1614年 (崇

禎十四年) 李侍問曾言：“(香山澳稅) 見在之額

實二萬二千也，雖有定額，原無定徵，皆取諸丈

抽，彝船與夫彝商、唐商之互市者。(⋯⋯) 萬曆

二十六年，額係二萬六千両，比緣歲輸不足，減

去四千，皆取諸到澳之彝船、唐商。(⋯⋯) 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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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稅，初定二萬六千，後徵不足，議去四千，見

在歲額二萬二千。察所抽者，皆於到澳番舶貿易

之彝商、並唐商之下澳者。”
(32)

有些客商還在澳門設有商行，以便貨物的起

運和貯藏，及時獲得外洋商船到澳門的情報、瞭

解市場行情等。1822年 (道光二年) 客商和記等

向澳葡官員投訴：“因我行中在澳，採買洋船入

口貨物生理。(⋯⋯) 今我等客人所買貨物，皆

由抽分館而出，船來應泊抽分館馬頭而落，一向

無異。忽於道光元年另為置議，每船私抽銀二十

員，方許灣泊，乃肯與客人落貨。”
(33)

嘉慶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1815年3月31日)，

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報查獲販賣鴉片煙人犯朱作

寧等審明定擬情形：

現獲之朱梅官即朱作寧，籍隸順德，與

同縣現獲之朱哲堂及籍隸香山現獲之鄭懷魁，

籍隸潮陽現獲之陳容禧，籍隸新會現獲之許鳴

喬，先後至香山縣屬澳門地方開舖貿易。(⋯⋯) 

嘉慶十九年三月十八及七月二十五、八月初四

等日，該犯朱梅官、朱哲堂、陳容禧、許鳴喬

各販茶葉、布疋赴澳門售賣，有西洋人咹哆唎

等以胡椒、海參等貨，與該犯朱梅官等兌換茶

布，以貨抵兌外，咹哆唎尚應找朱梅官番銀三

千四百八十圓、朱哲堂番銀二千三百圓、陳容

禧番銀一千二百二十圓、許鳴喬三千四百圓。

又鄭懷魁與未獲之徐拳頁即徐秀官，於嘉慶十

九年七月十五日合運冰糖等貨至澳，亦經咹哆

唎等人向買，賒欠貨價番銀一千二百圓。
(34)

道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1822年4月19日)，

兩廣總督阮元等上〈奏報拿獲販賣鴉片煙人犯分

別定擬摺〉，內載：

緣葉恒澍、史太即史惠元、陳奐即陳漢、

林居山、區照、郭聲揚、曾亞茂、李亞祥籍隸

香山等縣，葉恒澍捐納州同知銜，史太即史惠

元捐納監生，均向在香山縣屬澳門地方生理，

彼此熟識。該犯葉恒澍向有繒船一隻，出海採

捕。道光元年七月內，(⋯⋯) 因買賣鴉片被拿

獲。
(35)

百工技藝

葡人入居澳門後，隨着商業的發展，吸引大

量華人手藝人前來澳門謀生，時有所謂“百工技

藝趨者如市”
(36)
的記載。乾隆九年 (1744)，印

光任在具議上請的七項規條中指出：“夷人寄居

澳門，凡成造船隻房屋，必資內地匠作。”
(37)

這是以雙方互利為基礎的。正如兩廣總督韓崶

所奏：“因夷人止知來往貿遷，凡百工所備均需

仰給於華人，而貧民亦可藉此稍沾餘利，歷久相

安，從無爭竟。”
(38)

據潘日明神父公佈的一條1746年的史料記

載：“細灣和望德堂一帶，不包括龍環、望廈和

沙梨頭等衛星村在內，約有一萬名華人聚居，沿

街租屋，商店鱗次櫛比，以廣東幫為主的工人木

匠、商店和店員集中於此，福建人和葡萄牙人早

在阿婆井一帶，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社會，以捕

魚、建築、修船為業。”
(39)

手工藝人在澳門葡萄牙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

缺的。1749年8月9日，澳門葡方改革澳門中國居

民居留條例，禁止業主們向華人出租茶館、住宅

和商店，但經營食品者和手藝人除外。
(40)
 1783

年的〈王室制誥〉中指出：眾多的華人家庭在那

裡落腳，並佔據了一切手工業作坊，人數比華人

天主教徒和葡萄牙人多三、四倍。
(41)

清政府對在澳門從事各色技藝的華人抱有強

烈的防範心理，並採取嚴格的控制措施。

一、建築匠人

這類人包括泥水工匠、木匠等建築匠人，他

們負責承修澳門各處地方的教堂及其屋宇、城牆

炮臺、居民樓舍等。

雍正九年以前，澳門的中國建造行業的匠人

應當是自由的。1725年後，清政府規定澳門葡人

不許在題定的二十五隻商船之外另行修造添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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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為了防止中國工匠與澳門葡人串通舞弊，清

政府開始對這一行業的人員實行在編管理。乾隆

九年(1744)，澳門同知印光任制定了管理澳門的

〈七項規條〉，其中第六條規定：

夷人寄居澳門，凡成造船隻房屋，必資內

地匠作，恐有不肖奸匠，貪利教誘為非，請令

在澳各色匠作，交縣丞親查造冊，編甲約束，

取具連環保結備案。如有違犯，甲鄰連坐。遞

年歲底，列冊通繳查核。如有事故新添，即於

冊內聲明。
(42)

澳門的這些匠人不僅被編入保甲，而且還有定

額名數。嘉慶六年正月十八日 (1801年3月2日)，香

山縣丞在給議事會的諭令中稱：“查澳內承修夷

屋坭水以及各行工匠，原有定額名數，夷屋破爛

倒塌，原許照依舊地修復，不許添建增蓋一椽一

石。”
(43)
澳門的泥水匠人既有單幹的個人，也有

專門的商行。為了層層約束，還設有管理眾泥水

匠人的頭目和行長。承辦澳門葡人的維修工作還

要遵照一定的程式。
(44)

為了保證雙方的利益，工匠和葡人之間口頭

約定後，雙方還須簽訂〈承接泥木修葺合同〉，

內容涉及承接人姓名、葡人姓名、房屋所在地、

需要維修的部位、如何維修、工價、維修時間

等。

與建造有關的職業還有石匠，以打石和雕刻

石頭為業。根據1637年到澳門的英人彼得．芒迪

所記，聖保祿教堂 (即大三巴寺) 屋頂製作精美，

令人難忘，出自中國工匠之手。
(45)

乾隆五十八年，香山縣丞朱嗚和在一道公文

中稱：“本分縣查澳中坭水匠日漸眾多。互相爭

僱，以致捏稱使費，藉辭混狡，殊屬可惡。”
(46)

嘉慶十年六月 (1805年7月) 殺害即辰夷船

中國水手的兇犯就是石工李亞五、邱永幹等拿獲

的。
(47)

1729年，清政府開南洋海禁後，也有一些中

國工匠受僱在澳門葡萄牙人商船上，為他們的

遠航提供便利。乾隆二十年七月，廣東官員查

知：“至從前禁販南洋之時，嶴門番船出口，毋

許攜帶內地民人，嗣因洋禁已開，而嶴番有僱募

漢人木匠、油匠、火夫等項在船，以資工作，今

華貓殊船內亦僱有漢人木匠等六名。”
(48)

泥水工、木工等建造行業是澳門重要行業之

一。除了極少數的外國工匠外，澳門木匠、泥水

匠、油漆匠、石匠等幾乎都是中國人。澳門葡萄

牙人修造船隻、房屋等，須臾離不開他們。1805

年7月 (嘉慶十年六月) 澳門即辰商船上的一名

葡萄牙人殺害了該船僱請的中國水手陳亞連，澳

門葡人拒不交出兇手，香山知縣在當年的9月下

令：“所有一切與夷人交易貨物，及工匠、木

匠、泥水匠人等，暫行停止，俟該夷目將兇夷送

出，方許買賣交易工作。”
(49)
由此可以看出這些

建造匠人對澳門社會和澳門葡人的重要作用。

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1809年1月30日)，

據船匠何敏漢等稟稱：切蟻等承辦澳門埠船匠，

遞年廣州府憲軍工廠撥用船匠名數，飭行香山廳

着令蟻等□ [協] 辦公務無誤。凡有澳門洋船壞

爛修□ [葺]，該夷僱倩蟻等承修，遵例報明仁臺

批准，方許興修，久經遵照在案。
(50)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逐漸形成了一套管理制

度和運作行規。一是規定泥水匠名額。“查澳內

承修夷屋坭水以及各行工的，原有定額名數，夷

屋破爛倒塌，原許照依舊地修復，不許添建增蓋

一椽一石。”
(51)

二是葡人若要葺修房屋、城牆均要稟請報批給

照。嘉慶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1812年6月15日)，  據

前任夷官拜把 (Francisco José de Paiva) 稟稱： 

“向有房屋一間，坐落風順廟街，因年久壞爛，

僱倩坭水匠人宋亞曉承修，先經亞曉報明，蒙批

准照。”
(52)
嘉慶二十五年，西洋理事官為“僱匠

承修有憑”，向澳門同知稟懇批照：“切澳內大

炮臺圍牆壹幅，長三丈貳尺，日久被風雨坍塌，

司打擬欲僱請坭水匠人容亞英照舊修復，末敢擅

便。除該匠人容亞英稟懇批照外，理合稟明，伏

候恩批准照。”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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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向政府申請行業執照，准照施行。規定

泥水木匠修理船隻、房屋，必由分府、分縣遞稟

請牌。乾隆五十四年 (1789) 七月，香山縣正堂許

敦元在給夷目 嚟哆 (Joaquim Carneiro Machado) 

的諭令中指出：

至於泥水木匠，爾等修理船隻、房屋，

必由分府、分縣遞稟請牌，乃多年舊規。其

灰瓦脫落，小有粘補，原可聽其自便。乃有

不法之徒或衙役，與工匠兩相勾通，拘拿訛

詐，種種弊端，不一而足。本縣已出示嚴

拿，並面稟軍民府憲，移會戎廳(指縣丞)，

嚴行查拿。倘差役、工匠人等復行滋擾，立

即枷號革處。
(54)

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 (1820年12月)，坭水匠人容

亞英乞恩批照，修葺有憑：“切蟻坭水工作，緣

有澳內大炮臺圍牆壹幅，長叁丈貳尺，日久被風

雨坍塌，僱蟻照舊修復，末敢擅便，理合稟乞憲

恩，俯賜批照，俾蟻承修有憑。沾恩切赴大老爺

臺前，伏乞金批，准照施行。”
(55)

四是定例依照原圖內所開列的規格、尺寸與

式樣，照舊基址進行施工。嘉慶六年六月，澳門

同知吳諭令澳葡夷目：“查內地匠人承修爾夷房

屋，例應繪圖，先赴本府衙門，據寔報明，方准

興工，此乃天朝法度，工匠自應遵守。”
(56)
嘉慶

九年十二月初五日 (1805年1月5日)，澳門同知諭

令澳葡夷目：

照得澳門夷人住居房屋及各廟宇，遇有

壞爛，許該坭水匠繪圖稟報驗明。如果照舊

基址，方准修葺，毋得多添一椽一石。歷經遵

照去後。案查坭水黃朝修葺南環公司行內圍牆

一幅，經在前署府稟報批准，照舊修整在案。

茲查得該坭水所修圍牆內原有空□ [坪] □長十

四丈餘，闊七尺，竟不遵照，輒於坪內新添樓

臺一座，殊干例禁。當即傳喚該坭水黃朝，訊

據供稱：現修圍牆一幅，當日稟報時係繪圖照

舊修復，如今添造樓臺一座，實知違例，但非

小的主意，係夷人仕唎間地 (Seiler Gandili?) 

堅意着令建造。等供。據此，合亟諭飭。諭

到該夷目，即便轉飭該夷遵照，立將公司行

圍牆內空坪所添造樓臺一座刻即拆毀，仍令

照舊修復，毋得新添，致違定例。
(57)

嘉慶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1808年8月21日)，

澳門同知熊行理事官札：“查洋船壞爛修整，定

例由承修木匠開明姓名，註明丈尺、興修日期，

報明批允，方准興修。久經遵照在案。”
(58)
嘉慶

十七年五月 (1812年6月)，香山縣左堂潘諭夷目

嚟哆：

查坭水報修該夷等房屋，定例照依圖內開

載，長寬高低，丈尺式樣，照舊基址修葺，不

得多添一椽一石。茲宋[亞]曉報修拜把之屋，

查與原圖不符，是以本分縣飭差轉喚亞曉，當

面丈明丈尺，有無違例增添情弊，並非着其停

工。據稟前情，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即便

遵照，傳令拜把，一面仍令興修，毋庸停工，

一面喚出宋亞曉，聽候本分縣勘丈明白，以憑

察奪。毋違。
(59)

五是泥水等工匠與夷人僱主簽訂修葺合約。

公共工程合約交理事官收執，私人房屋合約交夷

人收執。以下是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1792

年12月28日) 訂立的〈陳亞富等立承接大廟泥水

修葺合同〉：

立明合同人陳亞富、郭亞保，承接到管庫

吔呣大廟後座壹間，深四丈貳尺，闊一丈□□ 

[尺]，其牆壹幅，修整瓦面，並前座吹爛瓦面

修回。其磚灰、木料、鐵器、石、宜茶，係管

庫自出。所有禾草、篸纜藤、紙根、鋤頭、𨧜

[?]口、水桶，係富自辦。言定人工、批手本

銀併禾草、篸纜藤、紙根、賃杉共計番面銀伍

百両正。二面言明，其銀両陸續交富手，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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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費用等項。其廟後座壹間，照舊修整，及

前座吹爛瓦面修起，交與管庫。□□銀須要交

清富手收用，毋得推延。此係兩家情願。今欲

有憑，立承接單壹張，交與管庫收執為據。即

日收定銀貳百両正。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

日，立承接人陳亞富、郭亞保。
(60)

以此為例，可以看到，合同內容一般包括：承接

人的姓名，工程所在地點與名目，尺寸規格，修

葺要求，所用工料及其款項開支，工程款項及其

支付辦法，立約時間等。

六是泥水頭、行長負責議價、議工、派工之

任務。嘉慶六年香山縣丞下令坭水頭、行長議立

章程，自後遇有夷屋壞爛，應行修葺。無論大小

工作，悉與坭水匠頭並行長議定工價，即行繪圖

稟報，隨即派撥誠實坭匠承修，速為完竣，不得

遷延日欠。如散匠不為完工，即着落匠頭、行長

加匠修完，倘有推延□ [拐] 價逃匿等弊，許該

夷目據實稟報，以憑嚴拿究懲。如此庶有責成，

而工作不致荒惰。除示禁飭遵外，為此，合行諭

飭。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傳知澳內各夷人，

嗣後如有夷屋滲漏壞爛修葺，務俱向匠頭、行長

議工議價，着匠頭、行長派給散匠承修，既可趕

修完竣，又免拐價加增之弊，而民夷亦相安貼

矣。
(61)

嘉慶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1802年11月19日)，香

山縣左堂吳札夷目 嚟哆 (D. António d’Eça)：“遇

有應修夷房，一面僱工承修，一面照例飭匠具報，

慎毋任聽匠頭從中捏名，藉端高抬工價。如果有

高抬工價情事，許即指名稟究。”
(62)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對船匠有專門的具體

規定。乾隆九年 (1744)，印光任具議上請的〈七

項規條〉中規定：“夷人採買釘鐵、木石各料，

在澳修船，令該夷目將船身丈尺數目、船匠姓名

開列，呈報海防衙門，即傳喚該匠，估計實需鐵

斤數目，取具甘結，然後給與印照，並報關部衙

門，給發照票，在省買運回澳，經由沿途地方泛

弁，驗照放行。仍知照在澳縣丞，查明如有餘

剩，繳官存貯。倘該船所用無幾，故為多報買

運，希圖夾帶等弊，即嚴提夷目、船匠人等訊

究。”
(63)

該項規定與清政府限制葡人私造船祇和禁止造

船材料外銷的總體規定有關。透過此規定，將華人

船匠的經營行為，納入了總體管理制度框架以內，

從而達到了防範造船材料偷漏出洋的意圖。

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1809年1月30日)，

據船匠何敏漢等稟稱：切蟻等承辦澳門埠船匠，

遞年廣州府憲軍工廠撥用船匠名數，飭行香山廳

着令蟻等□[協]辦公務無誤。凡有澳門洋船壞爛

修□[葺]。該夷僱倩蟻等承修，遵例報明仁臺批

准，方許興修，久經遵照在案。
(64)

清政府對華人幫助葡人私造船舶的活動實施

嚴格的懲處。例如，嘉慶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812年2月7日)，據差役高光稟稱：蔡亞倉與蕃

人咇噠私造船隻。香山縣正堂下令緝拿。
(65)

一般承接澳葡政府或公共工程的工程量大，

造價也大，因此簽正式合同，規定雙方的行為。

如鄭屏玉承接大廟泥水修葺，價銀五百五十両；興

源號麥亞星承接三巴寺、東望洋教堂等處泥水修葺

合同，共計材料、工錢五百零七両，銀七十圓。

　　清中葉澳門泥水匠、木匠施工活動資料

陳亞富、郭亞保，泥水匠，乾隆五十七

年十一月十五日 (1729年12月28日)，立約承

接大廟修葺泥水工程(《漢文文書》(上冊)，

第52頁)。

鄭玉屏，泥水匠，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

一日 (1793年1月12日)，立約承接管庫先翁諫

咧爐大廟一座修葺泥水工程 (《漢文文書》(上

冊)，第52頁)。

陳亞富、郭秉忠，泥水匠，乾隆五十七年十

二月十四日 (1793年1月25日)，立約承接管庫吔呣

大廟大青磚供貨 (《漢文文書》(上冊)，第53頁)。

鄭亞允，泥水匠，乾隆五十八年 (1794)，

承修大廟 (Igreja da Sé) 和尚夷屋，用去使費七

十二員 (《漢文文書》(上冊)，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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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昂，木匠，乾隆五十九年 (1794)，受僱

於夷人做嗻．山喥修屋 (《漢文文書》(上冊)，第

259頁)。

容業長，泥水匠，嘉慶元年十二月十三日

(1797年1月10日)，立約承接先嗡晏哆呢．味先

哋 (António Vicente) 坐落水興美 [坑尾] 屋壹間，

泥水修葺 (《漢文文書》(上冊)，第53頁)。

容平，泥水匠，嘉慶二年閏六月十六日 

(1797年8月8日)，立約承接管庫先嗡晏哆呢．

味先哋公館牆一幅泥水修茸 (《漢文文書》(上

冊)，第53頁)。

興源號麥亞星，嘉慶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1797年9月16日)，立約承接座山管庫晏哆嚦

微先哋修整三吧金字等泥木修葺 (《漢文文

書》(上冊)，第53-54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八

日 (1797年9月18日)，承接管庫先嗡晏哆呢．味

先哋大三巴正間瓦面壹座照舊重修工程 (《漢文

文書》 (上冊)，第54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1797年9月18日)，承接水坑尾門屋上瓦

面粘補破爛，內外爛牆修補 (《漢文文書》(上

冊)，第54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1797年9月18日)，承接家思欄炮臺廚房

壹間，炮架底四個，周圍牆壁，所有破爛照

舊修葺 (《漢文文書》(上冊)，第55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八

日(1797年9月18日)，承接大炮臺屋上瓦面，

所有破爛，及內外爛牆，照舊修補，另窗門

粘補 (《漢文文書》(上冊)，第55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八

日(1797年9月18日)，承接南灣石基壹條，破爛

照舊重修 (《漢文文書》(上冊)，第55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1797年9月18日)，承接蒙叭哋炮臺大拱

壹個，瓦面三間，照舊重修。另內外周圍牆

壁修補 (《漢文文書》(上冊)，第56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1797年9月18日)，立約承接管庫先嗡晏

哆呢．味先哋東望洋大拱三個、瓦面壹間、

周圍牆壁照舊修葺等 (《漢文文書》(上冊)，

第56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1797年9月18日)，立約接得孖嚹炮臺內

外周圍牆壁破爛粘補及外面石路破爛照舊粘

補 (《漢文文書》(上冊)，第56頁)。

容平，泥水工匠人，嘉慶二年七月二十

八日(1797年9月18日)，立約接得管庫先嗡晏

哆呢．味先哋土名風順廟瓦面壹座，長闊照

舊蓋回，牆壹幅照舊修回及內外此座牆壁粘

補  (《漢文文書》 (上冊)，第57頁)。

吳亞美，泥水匠頭，嘉慶六年 (1801)，查

泥水匠是否有私自替夷人修補房屋 (《漢文文

書》(上冊)，第428頁)。

吳澤亮，行長，嘉慶六年 (1801)，查泥水

匠是否有私自替夷人修補房屋 (《漢文文書》(下

冊)，第728頁)。

黃朝，泥水匠，嘉慶九年十二月 (1805年

1月)，修南環公司行內圍牆 (《漢文文書》(上

冊)，第48頁)。

何敏漢，船匠，迄嘉慶十三年 (1808)，

已承辦澳門洋船維修多年 (《漢文文書》(上

冊)，第243頁)。

宋亞曉，泥水匠人，嘉慶十七年 (1812)，替

葡人翻修房屋 (《漢文文書》(上冊)，第27頁)。

黃亞漠，泥水匠，嘉慶二十一年 (1816)，

承修葡人下環街屋側船塢池塘一所，工銀八百

九十圓 (《漢文文書》(上冊)，第299頁)。

大利店，約嘉慶二十三年 (1818)，承修大

廟修葺，工料合銀八十五大員○五十五毫 (《漢

文文書》(上冊)，第60頁)。

容亞英，泥水匠，嘉慶二十五年 (1820)，

承修澳內大炮臺圍牆壹幅，長三丈貳尺 (《漢

文文書》(上冊)，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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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裝製作手藝人

製作服裝的裁縫和繡花匠，有的自己開張裁

衣店
(66)
，有的受僱於裁衣店。衣物製作是慢工細

活，需要耐心和工夫，裁縫和繡花匠忙碌又辛

苦，常常工作到深夜。
(67)
 還有些專為澳門葡人

製作衣服的裁縫，與葡萄牙人交往密切。

源源店舖民鄧華瑞，向在三巴下開張源源裁

衣店營生。嘉慶十二年 (1807) 四月二十二十四

晚燈候，有三角帽夷人喇嗉 (Russell) 家黑奴計

丹呶、架 生兩名酗酒，率同黑奴多人擁進店內

逞兇，將舖內傢夥雜物恃強拆毀。
(68)

道光五年香山縣丞葛景熊在一份為華人追討

夷人欠債的告示中指出：“澳門地方華夷雜處，

所有澳內舖店買賣及裁縫工作人等往往與夷人交

涉，或相信賒欠，或熟識借貸，事所恒有。”
(69)

道光六年二月 (1826年3月)，在嚴亞照事件中不

幸被人誤傷身死的鄧亞迭就是這樣的裁縫：“三

水縣鄧鴻材即亞迭 (又作亞瓞)，向在澳門裁縫番

衣店生理，經歷三十餘年。安分守己 (⋯⋯) 素

與夷目熟識，請做番衣。”
(70) 
既稱“經歷三十

餘年”，可見，鄧亞迭自乾隆末年就開始在澳

門從事番衣裁縫職業。

據1640年12月《巴達維亞城志》記載，由於

澳門近年經濟不景氣，鄭芝龍下令從澳門和廣東

等地遷回一百五十戶福建織工。
(71)
由此可見澳門

還有織造工人。

三、銅鐵匠和打銀匠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 (1793年10月)，訊據呂亞

聯供：“小的是順德縣人，在澳門開打銀舖。”

乾隆六十年十月十五日 (1795年11月15日)，據陳

維茂稟稱：“蟻承祖父業，在澳打銅營生，世行

信實，從無混賬，闔澳周知。”
(72)

他們開設銅鐵舖和打銀舖，不僅替別人加工

銅、鐵、銀器，還出售製成品。道光九年 (1829) 

10月2日，香山縣令發佈告示，禁止中國鐵匠向外

國人出售任何銅製品。
(73)
同年12月18日香山縣令重

申禁止銅鐵匠向外國人出售各種銅製品，據廣州傳

來的旨意，私自打製十字架、銅鐘等物品的銅匠若

將上述雜物向外國人售賣，將被送官府查辦。
(74)

負責為里斯本殖民史博物館和科因布拉大學

博物館收集實物委員會的一份報告表明，1800年

(嘉慶五年)，澳門有六家鑄造銅錢的作坊，有三

十五個煉爐，三百二十名男女工人年產七十萬枚

銅錢；十六家製茶作坊，一千多名工人，年出口

價值為二百萬帕塔卡 (pataca)。 (75)
這些鑄造工人

和製茶工人當中，中國工人一定佔大多數。

此外，清代的澳門，還產生了一種新興行業

剃頭業。一些人開張剃頭舖，靠為中國商民剃頭

為生。嘉慶十年十月初六日 (1805年11月26日)，香

山縣丞吳兆晉為清釐營地墟亭積弊發佈告示：“照

得營地□ [官] 基向為肩挑負販□□ [各行] 賣□ 

[買] 聚集之所，是以建立墟亭，分□[設]瓜菜、

雞鴨、魚、肉四行，擺賣地方，不容混亂。詎知

日久法弛，遂□[有]剃頭、煙、鐵各舖，手藝人

等，佔踞其中。”
(76)
嘉慶九年五月十七日 (1804

年6月24日)，茲據鍾德賢稟稱：“切蟻於本年正

月內與夷人批得草堆河口空地一幅，深寬僅止一

丈，每年地租銀四員，現有夷人批字炳[憑]據，

用篷搭寮，剃頭度日。”
(77)

種植與養殖業者

澳門地方狹窄，地面多為沙石，除了房屋住

所外，甚少有可供耕種的土地。衹有澳門半島的

北部和南部有些成塊的土地，一些中國民人在這

些地方世代居住和耕種。

1794年 (乾隆五十九年)，路過澳門的英國馬

嘎爾尼赴華使團成員司當東觀察到：

在城鎮北面這個小半島的最寬的一部分土

地，整個是中國人耕種的，整個是一塊相當平

的土地，是泥土和沙土混合的土壤，通過中國

人的勞動和技術，生產了各種歐洲和亞洲蔬

菜，供應當地人的消費，所有便利人們生活和

提供生活享受的所有行當都是中國人生產的。

或者是從中國大陸運來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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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中國民人夾縫中求生存，在山間坡

地搭蓋篷寮開荒種地。1793年，澳門夷目 嚟哆

向香山縣丞秉稱：澳東城外山埔有泉，係夷人汲

水引用，由來已久，向無民人霸佔。今有民人楊

亞苟 (本係福建爛匪)、黃平章私行開墾，把截山

泉，稟請禁止。
(79)
據龍思泰記載：

郊外較高地方，被中國人用作墳墓，其較

低之處，在望廈村和沙梨頭之間，是一片廣闊

的空地，勤勞的農民將這裡墾殖得非常肥沃，

種植了稻穀和各種各樣的蔬菜。
(80)

又據乾隆三十四年 (1769) 九月的一份中文

檔案記載：

廣東香山縣屬澳門地方，瀕臨大海，向為

西洋人寄居，民番雜處。緣有南海縣民杜亞明

同兄杜亞帶向在澳門割草營生。杜亞明曾在澳

夷洋船上幫做水手，因懶於工作，被該船夷人

讓呢咕毆逐上岸。
(81)

在澳門沿海一帶有一部分中國民人從事捕魚

與養殖。“鯨鯢浪靜通番舶，時海寇初平。蠣蛤

塘寬佔疍家。青洲一帶，海中土人多以種蠔為

業，名曰蠔塘。”
(82)

乾嘉時期，已經有一些漁民定居岸上。乾隆

十四年 (1749) 十月，據〈廣東巡撫蘇昌題報香

山縣民陳亞二在澳門強姦蔡氏致該氏自縊身死案

本〉記載：“香山縣民陳亞二挑薯苓到澳門發

賣，探望其妹夫林憲達。見鄰家黃英達出海捕

魚未歸，強姦其妻子蔡氏。”
(83)
本次案件的受害

者，就是定居岸上的澳門華人漁民。

另有記載稱：“聞潭仔未開埠以前，本屬漁

民出沒之鄉，僅有林家村、卓家村兩處。道光初

年以後，漸成市舖，現在係香山沙尾鄉林光遠堂

為稅主，每年收租稅銀約數百金，轉向香山縣納

糧。”
(84)

通事買辦引水等特殊職業

這部分人以腦力勞動為主，包括通事、文

書、經紀等，人數極少，但屬於澳門華人中的一

個特殊職業。

一、通事、文書

葡萄牙人在粵東與商民溝通、做生意，必須

借助翻譯人員，即通事或通譯。與中國官府打

交道，也離不開他們，“粵東文書上下俱用通

事”
(85)
。在明代，“其通事多漳、泉、寧、紹

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傚番衣服聲

音”
(86)
。清申良翰《香山縣誌》卷十〈外志·

澳彝〉條介紹通事曰：“凡文武官下澳，率坐

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

譯傳語。通事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

無由宣，下情無由達。彝人違禁約，多由通事

導之。”
(87)
張甄陶在1750年寫作的〈上廣督論制

馭澳夷狀〉中稱：“澳夷言語不同，必須通事傳

譯，歷來俱以在澳行商，傳宣言語。”
(88)

起初，通事的職能僅僅是語言傳譯。後來，隨

着他們與外國人關係的密切和外國人對他們的信

任，他們的職能不斷擴大。“澳之奸民不一，其役

於官，傳言語、繹文字、丈量船隻、貨之出入口、

點件數、秤輕重、輸稅上餉者曰通事。”
(89)

乾隆十一年，林六充當夷船買辦，潛入夷

教，改名哆默，在進教寺內隨從誦經禮拜，入寺

改穿夷服，出則仍換內地服色。
(90)
 陳寶綠，澳

門通事，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安排由西洋至粵東

門的洋教士額哋咦德窩在家住宿。
(91)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1784年6月25日)，

澳門同知多慶針對蕃書、通事混稟，諭飭澳葡夷

目，要求他們留心辦事：“飭諭到該夷目等，即

便遵照外，其番□ [書]、通事，自應諳曉一切，

諸事留心辦理，乃一□ [昧] 胡 [糊] 塗，任聽夷

目指使，更屬膽玩。本應提究，除姑寬外，嗣後

務須小心辦理。倘仍敢混稟，定即提究，決不寬

貸。毋違。特諭。”
(92)



182文 化 雜 誌 2011

歷

史

清
代
中
葉
澳
門
華
人
的
經
營
活
動
與
職
業
構
成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九日 (1792年3月1日)，

香山知縣許敦元為飭蕃書通事赴省翻認番字，諭

令澳門西洋理事官：“案奉大憲飭行，現有番字

立等譒 [繙] 認，即取通曉番字，善能譒 [繙] 譯

之人，即日送省。等因。奉此，合亟諭取。諭到

該夷目，即轉飭通事、番書，刻即束裝赴縣，以

憑帶赴省城譒認番字，事畢即令回澳，毋得刻

遲。”
(93)

嘉慶十六年 (1811) 二月，據西洋夷目眉額

等稟，闔澳公舉殷實澳商王文德代辦採買白鉛事

宜，而訊據代遞呈詞之陳亞蒂供稱：“王文德係

澳門通事，一同到省，居住新城外普濟橋同昇洋

貨店內。本日囑伊前來遞稟。”
(94)

道光十一年 (1831) 三月，〈工科掌印給事

中邵正笏奏請飭嚴拿通夷漢奸片〉稱：查夷人桀

驁不馴，必有漢奸從中唆使，蓋夷人與漢民語言

不通，未能周知內地情事，而漢奸得以傳遞消

息，播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計。臣聞漢民之

居澳門者，半通夷語，最易藏奸，其他如各色服

役之人，呼為做路巴沙 [即通譯——引者]，又如

省城之開設小洋貨店者，所謂漢奸，大率不出乎

此。
(95)
這雖是一片負面的報導，卻在客觀上反映

了居澳華人群體中一個特殊層面的存在。

在澳門，葡萄牙自治機構還常年僱傭中國文

書，“蕃書二名，皆唐人”
(96)
。非經官方允許而

擅自為居住在澳門的外國人服務，特別是提供資

訊、情報、出謀獻策之人，中國官方對他們深惡

痛絕，稱之為“漢奸”。1613年，郭尚賓上奏

說：“乃閩廣亡命之徒，因之為利，遂乘以奸

肆。而藏身於澳夷之市、畫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

焉。”
(97)
“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為之劃策招

人、掉弄文墨、制辦船械者，是為大奸。”
(98)

二、買辦、經紀

停泊在澳門和黃埔的外國商船因忙於料理貿易

事宜，無暇照料伙食雜物等項。且對環境不熟，

往往需要僱傭當地人採買這些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

和食品，接辦這種活計的人被稱為“買辦”。在

澳門居住的中國人常常以擔任買辦為生。有的屬

於兼職，有的屬於全職。為避免買辦爭相受僱，

引起糾紛，滋生是非，澳門的買辦形成了一條行

規，即買辦服務對曾服務過的商船的服務具有延

續性和繼承性。如果一艘商船來到澳門，由某一

個或某一買辦團夥提供服務，那麼以後這一個或

這一買辦團夥固定為這祇商船服務，其他的買辦

不能插手。
(99)

在澳門不僅僅商船需要買辦，葡萄牙家庭也

僱傭買辦
(100)
，為葡萄牙人家庭常年服務。

起初，買辦是自由職業。由於時常發生弊

端，如有些民人冒充買辦，買賣違禁物品；也

有一些買辦為利所驅，教唆外國商人暗中愚弄官

方。
(101)

乾隆十一年 (1746)，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

記〉稱：“至買辦、通事，澳夷所必需，但勒令

易服出教，不必改業，仍各取具地保、夷目，收

管備查。”廣東督撫兩院在〈嚴禁愚民私習天主

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示〉中也稱：“僱請匠工、

代為買辦通事，皆例所不禁，仍應聽從其便，但

不許民人私習天主教，及改易蕃名、潛投澳內禮

拜煽惑。”由此可見，官府看到了買辦、通事等

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例所不禁”，同時，設法

加以嚴格的管理。

買辦一般是由地方政府發牌確認，以便加強

管理和約束。乾隆三十二年九月(1767年10月)，

黎世寶稟稱：

切蟻在澳貿易，歷業年久，通曉夷語。本

年六月內，適有江西省蔣日逵等，在澳接引夷

人呢嘟安當潛往江西，被獲解回發審。備文飭

撥諳曉夷語之人，赴省傳話。荷蒙臺恩，將蟻

移送赴省，伺候傳話。至今數月，饑苦難堪。

伏查澳地遞年均有呂宋國夷人洋船赴澳貿易，

必須買辦。衹得匍叩仁臺，格外施恩，准蟻充

當該國□□ [夷人] 買辦，庶幾得藉代哺。遞

年仍遵向例，赴軍民府憲稟請給照。並懇恩

行知夷目，俾免別人佔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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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縣丞鑒於黎世寶為“本分良民，且頗曉夷

語”，批准了他的請求並發佈諭令：“嗣後遇有

呂宋國夷人洋船到澳貿易，其所須買辦人等，即

着黎世寶兄弟充當，毋許別人混行佔奪。該夷目

並傳知雞司[伽思]欄廟夷儈，一體遵照。均毋有

違。”
(102)

嘉慶十四年 (1809) 四月，〈兩廣總督百齡等

奏報酌籌華夷交易章程摺〉中指出：

夷商買辦人等，宜責成地方官填選承充，

隨時嚴察也。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言語

不通，不能自行採買，向設有買辦之人，由澳

門同知給發印照。近年改由粵海關監督給照，

因該監督遠駐省城，耳目難周，該買辦等惟利

是圖，恐不免勾通外來商販私買夷貨，並代夷

人偷售違禁貨物，並恐有無照奸民從中影射滋

弊。嗣後夷商買辦，應令澳門同知就近選擇土

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長保鄰切結，始准承充，

給輿腰牌印照。在澳門者，由該同知稽查；如

在黃埔，即交番禺縣就近稽查。如敢於買辦食

物之外代買違禁貨物，及勾通走私舞弊，並代

僱華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其罪，地方官徇

縱，一併查參。
(103)

1810年(嘉慶十四年)，從買辦的選擇、管理

等方面對澳門買辦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根據制

定奏准的章程，“凡夷人買辦，着令澳門同知選

擇土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鄰保結，始准承充，給

予腰牌印照，以便稽查代買違禁貨物及勾通走私

之弊。應飭上緊招募選充，將花名列冊申送，以

憑傳驗。查此項人役，如係承充之後，或欲別業

稟退以及病發事故需人接充，應令其將牌徼銷，

改換新牌，以杜私充滋弊。其牌務令當堂發給，

不得假手胥役，以免需索。”
(104)

道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1826年12月18日)

據西洋買辦楊光稟稱：切蟻於嘉慶十九年在分府

憲衙門稟充西洋買辦，遇有西洋船隻來澳，各赴

外洋往接。如係來過舊船，統歸原辦經理，從無

爭執霸奪，此係向定章程，歷久成例。
(105)

買辦在澳門外國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對於居住澳門的其他外國商人來說，買辦的作用

更加突出。1839年，欽差林則徐下令，遵照嘉

慶十三年之例，禁絕英夷柴米食物，撤其買辦

工人。等到義律一切恪遵法度，然後給還買辦工

人，仍准住行住澳。
(106)

清代澳門買辦人員活動資料

黎世寶，一向在澳門貿易多年，通曉夷

語，充當夷人買辦。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初八

日 (1767年10月30日) 獲准繼續承充呂宋國夷

人到澳貿易洋船之買辦 (《漢文文書》，第

237頁)。

鄭信周，買辦，香山縣城濠頭村人，迄

乾隆五十八年 (1793)，充當夷人買辦已有八

年  (《漢文文書》，第309頁)。

江亞燦，買辦，嘉慶六年 (1801)，為夷人

晏哆爾充當買辦(《漢文文書》，第314頁)。

陳科，原為南海縣民，經澳葡夷目稟請，

於嘉慶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07年1月30

日) 獲准承充澳夷蕃兵巡船買辦 (《漢文文

書》，第237頁)。

楊光，西洋買辦，於嘉慶十九年在分府憲

衙門稟充西洋船隻來澳貿易買辦，直至道光六

年 (1826) (《漢文文書》，第239頁)。

19世紀中葉以後，澳門買辦的地位、性質發

生了重大變化，“其親信於夷為司出納者曰買

辦”
(107)
，買辦已經蛻變成了外國人的心腹。

經紀則是買賣場所的中介人，“土人曉習

夷語，夷人買賣從中為之說合者 (⋯⋯) 其始不

過受僱在洋行，藉作經紀”
(108)
。其職能通常是

聯絡、撮合商人之間的交易，收取一定的介紹

費即傭金。

經紀人懂得外語，結交廣泛、資訊靈通，善於

尋找貨源，提供銷售資訊。嘉慶二年 (1797)，據硝

商報稱：“有呂宋夷船帶有洋砂二千擔，收泊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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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地方，已有經紀到廠言買。”
(109)
當經紀人為買

方找到貨源後，由買賣雙方議定價格，商談交易

方式，定銀多少，然後訂立合約，經紀也要簽名，

以示憑信。
(110)
也有一些經紀並不代商人介紹生意，

而是代商人出售貨物，賺取經紀傭錢。
(111)

嘉慶二年 (1797)，據廖亞篤供：“小的是新

會縣人，年四十四歲。向在嶴門挑油賣，學得幾

句夷話，替夷人做買賣經紀，有四年了。這鐵鍋

來歷小的是知情的。因小的在嶴門地方做買賣經

紀，那私走腳之人是認得的。但這私貨並非小的

經手，不過是關上爺們騙小的出來說合，輸稅納

餉項，小的已在眾朋友前說過不究辦的話，如今

情願替他們認罪，寧死再不旨 [指] 供出眾人來

了。衹求治小的死罪就是了，若罰輸餉稅，小是

能辦的，衹求開恩。”
(112)

這一時期澳門的經紀地位不高、資金不足，

做經紀僅僅是一種無本得利的營生。道光年間，

平日靠經紀度活民人陳亞友，受一名黑奴的唆

使，與黑奴一起偷竊黑奴主人
(113)
。

三、引水

還有一些是屬於領航員一類的職業。早在乾

隆九年印光任具議上請的〈七項規條〉中就對引

水員作出了全面規定：

洋船進口，必得內地民人帶引水道，最為

緊要。請責縣丞將能充引水之人詳加甄別，如

果殷實良民，取具保甲親鄰結狀，縣丞加結申

送，查驗無異，給發腰牌執照准充，仍列冊通

報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給引水二名，

一上船引入，一星馳稟報縣丞，申報海防衙

門，據文通報，並移行虎門協及南海、番禺，

一體稽查防範。其有私出接引者，照私渡關津

律從重治罪。
(114)

另有記載稱：澳門同知衙門向設引水十四

名，遇夷船行抵虎門外洋，應報明該同知，令引

水帶引進口。其夷商在船所需食用等物，應用關

辦，亦由該同知選擇土著殷實之人承充。
(115)

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1809年6月2日)，兩

廣總督百齡等奏報〈酌籌華夷交易章程摺〉，對

引水的管理做出進一步規定：“夷船引水人等，

宜責令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也。查，各國夷船行抵

虎門外洋，向係報明澳門同知，令引水人帶引進

口，近年竟有匪徒冒充引水，致滋弊竇。嗣後夷

船到口，即令引水先報澳門同知給予印照，註明

引水船戶姓名，由守口營弁驗照放行，仍將印照

移回同知衙門繳銷。如無印照，不准進口，庶免

弊混。”
(116)

清代澳門引水人員活動資料

吳紹禹，引水人，嘉慶三年 (1798)，盤查

英國商船“磨連號”(《漢文文書》(下冊)，第

759頁)。

粱鍾合，船戶，嘉慶七年 (1802)，鹽船被

葡船撞壞 (《漢文文書》(上冊)，第250頁)。

宋德寬，引水人，嘉慶七年 (1802)，盤查

英國商船 (《漢文文書》(下冊)，第760頁)。

劉啟芳，引水人，嘉慶九年、十三年

(1808)、十八年(1813)，向署左翼鎮中營守備

報告夷船船主乘客數目 (《漢文文書》(下冊)，

第572、690、695頁)。

陳有勝，引水人，嘉慶十四年六月初九

日 (1809年7月21日)，稟告，本月初八日，澳

夷自用三板將前月咪唎堅國嚜忌喱船所起運入

澳、存貯 噠夷館之白糖九十餘包裝運至雞頸

洋面，交黃埔出口港腳疊船順帶出洋 (《漢文

文書》(上冊)，第121頁)。

吳朝寧，引水人，嘉慶十二年 (1807)，

盤查停在潭仔海面的美國船隻，發現船上有

銅條二百多箱、大炮四門、槍二十枝、劍刀

二十口、火藥二百斤 (《漢文文書》(下冊)，

第692頁)。

梁顯茂，引水人，嘉慶十九年 (1814)；二

十二年 (1817)，盤查在雞頸洋的法國、俄羅斯

商船 (《漢文文書》(下冊)，第6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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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工僕役

在澳門，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人屬於傭工僕

役，主要靠為澳門外國商人服務來掙錢謀生。

這些人根據他們的出身經歷、性情學識不同，所

從事的工作不同，地位也不同。他們以體力勞動

為主，包括奴僕、傭人、兵士、挑伕、轎伕、水

手、火工等，人數較多。

一、奴僕、傭人

澳門許多中國民人以做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

人的奴僕僱工為生。在外國人家中聽任使喚，照

顧主人飲食起居、料理家務、看守門戶、購買物

品等。

早期，在葡萄牙人家中服務的中國人身份奴

僕，稱為“阿弟”或“阿妹”。他們源於葡人掠

奪或購買和中國奴隸販子的拐賣，也有一些為生

活所迫自動投入葡人家庭，“初，華人嗜利，見

役於澳夷”
(117)
。後期是僱傭制，受僱的中國民

人稱為僱工、傭工或工人。他們為葡萄牙人提供

服務，會得到食宿供應或者領取微薄薪水。不論

是早期還是後期，為葡萄牙人提供家政服務的中

國男女年齡普遍較小，有的在孩提時候就受僱在

澳門葡萄牙人家中使喚了。1685年以後，隨着其

他外國商人及其眷屬住居澳門的增多，為他們提

供家政服務的中國民人也越來越多。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1792年10月

13日)，據聞亞平供：小的原是姓文，今年十四

歲，係下新圍村人，父母俱故，止有嫡叔文錫

猷在家耕種。小的一向在澳門夷婦晏嘟姑家傭

工，已有四年了，並無工錢，祇是吃他的飯，

穿他的衣。
(118)
 嘉慶元年 (1796)，據兵總馬諾

哥斯達稱：“達家並無別人，止僱有民人楊亞妙

在家使喚。”
(119)
徐亞興有親生仔一名喚亞帝。

年方十九歲，在澳門西洋夷人雷時 [Reis] 屋內

使用。雷時於嘉慶十四年七月十四日 (1809年

8月24日) 失去金時辰標一個，找尋不見，係亞

帝偷去。雷時稱說將亞帝送官追究。帝驚慌，

自己持刀割頸。
(120)

有些中國女人受僱做葡萄牙人的保姆。保姆

也是傭人。乾隆五十九年三月 (1794年4月)，據該

夷目稟：據澳夷嗰呢吡投稱：夷有小女孩一口，

向附與陳亞泰姊子名喚亞則代為養育，每月言定

米飯工銀二圓。
(121)

1808年 (嘉慶八年) 英軍登陸澳門，中國商民

逃離澳門，包括為澳門葡人僱用的中國保姆，“英

軍佔領澳門的後果：中國保姆全部扔下孩子，逃

走了”
(122)
。很多中國保姆上門為葡萄牙人照顧

孩子，也有些中國保姆在自家照料葡萄牙人寄養

的孩子。
(123)

也有一些華人受僱於華人店舖，例如，嘉慶

十九年七月，地方官員拿獲的鴉片販子中，蔡亞

寬、戴亞寬、劉亞翼、周亞寶、林亞有等，即受

僱於寄住澳門之未獲之許寧官、卓開官、王丙

官、紀申官各店傭工。
(124)

二、挑伕和轎伕

他們專為商人商船搬運移動行李貨物。“澳夷

上省下澳及澳中華夷搬運貨物，應用挑夫。”
(125) 

“澳中挑伕設有伕頭，每逢渡船往來，承挑貨物，

及夷人上省下澳，均需僱請。”
(126) 
“小西船到

客先聞，就買胡椒鬧夕曛。十日縱橫擁沙路，

擔伕黑白一群群。(小西貨物至澳，擔伕爭路縱

橫。) ”
(127)

民人方亞貴向在澳門肩挑度日，寓居會鳴皐

藥舖。乾隆三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半夜，方亞貴因

肚腹不好起身往敲鄰舖江廣合店門討火，回舖時

適遇巡夜夷兵咹哆呢吔，被指為犯夜，後被咹哆

呢吔重傷致死。
(128)
嘉慶六年 (1801) 的一份中文

檔案記載：楊申西係 (澳夷) 稅衙挑伕總頭，貨物

俱經伊手，若將拘去，必致紊亂。
(129)

嘉慶十五年 (1810) 十月，據澳葡夷目稟：“澳

夷上省下澳及澳中華夷搬運貨物，應用挑伕，動以

公務為辭，藉端需索，每致留難阻滯，即夷人自

有黑奴搬運家私，移頓貨物，寔可毋庸僱倩者，

竟有攔街毆奪，起釁爭端，屢稟地方官嚴加究

治，伊等頑抗異常，求飭定章程永辦。”廣東布

政使曾燠等會議詳駁：“據該府廳查覆：澳中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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伕設有伕頭，每逢渡船往來，承挑貨物，及夷人

上省下澳，均需僱□ [倩]。近因米價高昂，各□ 

[伕] 頭因食用不敷，未免腳價比前較增，應請飭

禁，不許多索。至黑奴搬運家私什物，應聽該夷

人自便，挑伕倘有攔阻混爭，地方官出示查禁，

有犯即行□[懲]處。”
(130)

澳門葡萄牙人也有乘坐轎子的習慣。林旭登

在1593-1595年間描寫了澳門的婦女：葡萄牙女

人、混血女人或歐洲女人，她們大部分時間在家

裡，除非去教堂或偶爾出門探訪親友，“即使為

此出門，也是乘着四面蓋着的轎子裡”。
(131)
男

人也乘轎，“澳門葡萄牙人的生意很大，因為，

當他們出門時，那些最富有的人坐在四個奴隸抬

的轎子裡，另外兩名奴隸則為他們打着傘”。
(132)

此外，“夷目亦乘轎。(⋯⋯) 舁者四人，一人執

傘前導，一人負板箱，二人執長槍以從”
(133)
。他

們常常僱用中國民人做轎伕。

對外國人僱傭中國人作轎伕之事，中國官方

是明令禁止的。但在實際上，往往是禁而不止。

在1823年前的幾年間，“商館中有些人和澳門其

他外國人僱傭他們 (指中國轎夫)，未受到任何為

難”
(134)
。1833年8月17日，香山縣丞“接奉上憲

諭令，僱傭本國民人為外夷賤役，久為厲禁，目

前澳門夷人乘坐夷轎，皆以夷奴肩負，惟澳門仍

見民人充轎伕者，實屬違例”
(135)
。於是，發佈告

示，禁止中國居民為基督徒做轎伕。
(136)

對於華人充任守門、挑伕之類，清政府並無

明確禁止。嘉慶十五年 (1810) 八月，澳門同知

王衷在回駁澳門西洋理事官的十一條請求的公文

中說：

據府廳查覆，澳中挑扶設有伕頭，每逢渡

船往來，承挑貨物，及夷人上省下省，均須僱

倩。近因米價高昂，未免腳價比前較增，應請

飭禁，不許多索。至黑奴搬運家私什物，應聽

該夷人自便，挑夫倘有攔阻混爭，地方官出示

查禁，有犯即行究處。
(137)

嘉慶十五年 (1810) 十月，廣東布政使曾燠詳

駁英吉利大班益花臣九議，其中第五條指出：

夷商來粵貿易，須用民人為挑伕、守門，

所用不下數百丁。若用夷人，恐與小民爭執。

府議以十三行及澳門公司館內，向來僱傭挑

扶、守門、燒茶、煮飯、買物等項人等，均不

可少，請照舊章准其僱傭。惟跟班沙文，向例

並未准行，請照舊章禁止。本司道議准挑伕、

守門人等，若一概禁止，該夷人來粵貿易，未

免不能熟悉，自應仍准僱傭。惟省城十三行及

澳門公司館，每處需用若干名，應請移知粵海

關酌定名數，飭行遵照，俾易稽核。其沙文名

目，仍應嚴行禁止。
(138)

考慮到挑伕、看門人等勞役為夷商來華貿易所必

需，官府原則上不加禁止，所禁的祗是“沙文名

目”，也就是為洋人做轎伕之類的下等活。但隨

着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了許多限制。
(139)

三、舵手、船伕和水手

有一部分澳門華人受僱於葡萄牙人，為他

們的海上商業活動提供輔助活動。乾隆二十年 

(1755) 七月，〈兩廣總督楊應琚奏覆赴寧波貿易

船上不留髮辮人等俱係澳門番人摺〉報告說：“至

從前禁販南洋之時，嶴門番船出口，毋許攜帶內

地民人，嗣因洋禁已開，而嶴番有僱募漢木匠、

油匠、火伕等項在船，以資工作，今華貓殊船內

亦僱有漢人木匠等六名，然此等匠夫均係有髮辮

之民人，現有親屬居住嶴地，又確有姓名、年貌

可稽。”
(140)

據一份中文檔案記載，南海縣民杜亞明同兄

杜亞帶向在澳門割草營生，杜亞明曾在澳夷洋船

幫做水手，因懶於工作，被該船夷人讓呢咕毆逐

上岸。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晚，讓呢咕在

澳門三層樓街上經過，杜亞明撞見觸起前嫌，雙

方毆打，杜亞明重傷，入夜殞命。
(141)

嘉慶三年 (1798)，據第七號船主戎務名喁報

告，本年四月間在安南置買檳榔數千擔，本船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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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所剩檳榔數百[擔]，就在該處另買小艚船一

隻，裝泊回嶴。大船先行，該船在後。船上及水

手、黑奴，並有唐人廚子三人。於本月初十日回

至新安縣膽港[擔杆]海面，適遇寇船擒獲過船，

鏖殺黑奴兩個、水手三人，並殺唐人廚子三人，

將貨劫掠，止留空船幾人逃回。
(142)

嘉慶十年閏六月初三日 (1805年7月28日)，

香山縣正堂彭訪得，澳門民人陳亞連，受僱在王

樹等唧辰船內充當水手，被該船夷人晏嗲禮時戳

傷，越日身死，屍親匿不稟報。業經傳到屍兄陳

奇燕，地保、更夫等供認不諱。
(143)

清中葉澳門僱傭工檔案資料

韋亞源，搬運工，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受僱夷人搬運船貨物，領分工錢 (《漢文文

書》(上冊)，第303頁)。

吳宗顯，舖民，乾隆四十五年 (1780)，

私與葡人貿易 (《漢文文書》(下冊)，第618

頁)。

唐亞苟，乾隆五十七年 (1792) 二月內受

僱在澳第十四號洋船總管夫拉諾船上工作，

每月工銀一元 (《漢文文書》(上冊)，第308

頁)。

文亞平，傭工，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在澳門夷婦家中傭工，四年並無工錢，僅供

吃住，稱僱主為主婦 (《漢文文書》(上冊)，

第305頁)。

湯亞珍，工人(工伴)，受僱於舖主郭端盛

此(郭亞大)，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次 (1792年

12月)，被夷人 喴哩亞斯 (Manuel Dias) 戳

傷致死 (《漢文文書》(上冊)，第332、336

頁)。

陳亞則，代養小孩，乾隆五十九年 (1795)，

代葡人養小女孩 (《漢文文書》(上冊)，第4

頁)。

陳成富、陳成斌兄弟，傭工，乾隆五十九

年(1794)，受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二班金咽家 

(《漢文文書》(下冊)，第716頁)。

楊亞妙，傭工，嘉慶元年 (1796)，受僱於

兵總馬諾哥斯達牒家使喚 (《漢文文書》 (上

冊)，第312頁)。

劉亞苟，傭工，嘉慶三年 (1798)，受僱

於澳葡萬威充當夥工 (《漢文文書》(下冊)，

第718頁)。

何亞提，傭工，嘉慶四年 (1799)，受僱

於夷人若瑟家十餘年(《漢文文書》(上冊)，

第290頁)。

毛亞炳、楊亞明，僱工，受僱於澳夷稅

館，嘉慶六年 (1801) 被潮州流匪所傷 (《漢文

文書》(上冊)，第4頁)。

杜亞日，傭工，嘉慶六年 (1802)，受僱於

外國婦女家中作傭工 (《漢文文書》(下冊)，第

719頁)。

宋定榮，傭工，嘉慶九年 (1805)，受僱於

英人家中夥頭 (廚師) (《漢文文書》(下冊)，

第761頁)。

郭遂意，傭工，嘉慶十年 (1806)，受僱於澳

夷行內做夥工 (《漢文文書》(下冊)，第764頁)。

陳亞連，水手，受僱於唧辰夷船當水手，

嘉慶十年 (1805) 六月十八日，被夷人晏嗲禮

時戳傷，到十九日身死 (《漢文文書》(上冊)，

第337頁)。

鮑亞旺、鮑亞柄，傭工，嘉慶十三年 

(1808)，受僱於夷商嗲庇臣家使喚 (《漢文文

書》(上冊)，第316頁)。

葉亞滿，工人，嘉慶十三年 (1808)，受僱

於澳夷郎西咕比喇哪 (《漢文文書》(上冊)，第

316頁)。

鄭亞二，舖民，嘉慶十四年 (1809)，代人

租賃 (《漢文文書》(下冊)，第645頁)。

漆垚峰，客民(佃農)，嘉慶二十二年 

(1817)，欲承租蓮峰新廟官地計地納租 (《漢

文文書》(上冊)，第27-28頁)。

鄧亞迭，僱工，嘉、道年間，長期在澳

門裁縫“番衣”店生理做“番衣”(《漢文文

書》(上冊)，第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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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還有一些為中國店舖服務的中國僱

工。很多在澳門開設店舖的中國商販因人手不

夠，也常常僱用若干中國民人幫忙，並稱之為 

“工伴”。這些工伴多為店舖商販的親戚、同村

或同鄉。

非正當職業

一、販賣人口

廣東按察使潘思榘在〈為敬陳撫輯澳夷之宜

以昭柔遠以重海疆事〉奏章中指出：

又有內地奸民竄匿其中，為之教誘唆使，

往往冒禁觸法，桀驁不馴，凌轢居民，玩視官

法。更或招誘愚民入教，販賣子女為奴僕，及

夾帶違禁貨物出洋，種種違犯。
(144)

龍思泰根據西文史料記載說：“中國臣民在澳門

為數眾多，其中有遊民，有賭徒，有盜賊等等，

他們希望在一個治權不統一、司法方式不同的地

方，能夠輕易找到藏身之處。”
(145)

澳門還有一種中國不法民人，即是靠拐騙、

販賣人口為生的人口販子。人口販賣活動在澳門

一直很有市場，它幾乎貫串了整個明清時期的澳

門歷史。前期主要是販賣年幼的男女兒童，賣給

葡萄牙人，用作家務勞動和傭工。後期以販賣青

壯年男性為主，運往海外，用於種植園、開採、

建造等勞動強度極大的重體力工作。後期奴隸買

賣更加猖獗，也更加殘酷無情。“夫販人為奴本

幹例禁，今則名為招工，實與販奴無異，原西律

所不容。(⋯⋯) 澳門雖有嚴禁拐販之議，積久弊

生，奸民詭計多端。”
(146)
“聞粵省拐徒千萬，與

洋人串通，散諸四方。被騙出洋而死於難者，每

年以千百計。”
(147)

中國的不法分子不僅僅誘拐本民族的人口，

還拐賣葡萄牙女人和葡屬黑奴。“然為澳夷者，

亦有所苦焉。夷少男而多女，又多挾資遠出，累

歲不歸，則苦於漢奸之誘拐。”
(148)1807年 (嘉慶

十二年) 澳夷各家向澳門 嚟哆投稱：澳門奸棍

誘拐十七名黑奴偷竊衣物銀両逃去，懇求 嚟哆

轉請查追。
(149)

1688年，駐前山的中國官員曾經前往澳

門，譴責議事會的負責人允許買賣男女兒童的

人在澳門居住，並要求將這些孩子及其拐買者

交出。
(150)1725年，修道士若昂．德．聖尼古勞 

(João de São Nicolau) 寫道：“雖然兩方面當局

都作了努力，但是，購買姑娘的習慣 (購買中國

姑娘和南方航路上的姑娘) 又重新抬頭，現在是

澳門土生人幹這種事情，還有在本市居住的中國

人。”
(151)1731年，在澳門發生奸商林興觀等將

中國婦女私販給外國人的案件。
(152)
 乾隆十四年 

(1749) 七月，廣東地方政府制定了〈澳夷善後事

宜條議〉(即〈澳門約束章程〉，其中有“禁販

賣子女”一款：“凡在澳華夷販賣子女者，照乾

隆九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
(153)

澳門不法民人之所以長期存在，原因有

二：其一，澳門是無業遊民、逃犯流民彙集

的避難所。“外埠俱謂逋逃藪，各街頻聞賣

菜傭”
(154)
，“逋逃兼博塞，洋海慎關防”

(155)
。

武進人湯貞湣曾奉檄到澳門訪緝逸匪。
( 156 )
其

二，澳門的葡萄牙等外國人有時也樂意襄助犯

罪分子，包庇容隱。“澳內夷人良歹不一，每

有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招引華人入教，

稽查不得不嚴。”
(157)
以嘉慶年間為例。1803年 

(嘉慶八年) 殺人兇犯徐本忠等逃在鬼子咖施欄

呢姑廟躲匿。
( 158 )
與盜匪勾通，代買物件及窩

銷贓物的匪徒蔡亞倉、黃亞全、黃亞盛等，為

躲避查拿，隱匿在下環街葡萄牙人和英國人處

所。
(159)1817年 (嘉慶二十二年) 香山知縣捉拿

要犯的林博板、林亞乎二人在夷人悲啼行內潛

藏，後經悲啼寫信囑託，他們又被澳夷動文收

留在家藏住。
(160)

二、走私鴉片

18世紀後期，外國商船違禁走私鴉片，鴉片

也成為澳門華人舖商經營的項目。“其在澳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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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者，非串通西洋夷人為之囤貯，即引誘華民舖

戶為之行銷。”
(161)

嘉慶十六年九月 (1811年10、11月間)，澳

門夷目 嚟哆眉額帶嚦吃架咘隆嗲士喱喴嚹稟

稱：“澳內現有華商接販 (鴉片)，開張舖戶成十

餘間，混名窖口。交通關口之人，成個成色，常

在關前點驗，出入澳口，並不查拿。甚至巡船包

裝，地方文武衙門俱收規用。”
(162)

楊初之子楊亞生，在澳門紅窗門處大鬼對門

開無名之店，販賣鴉片。嘉慶元年 (1796)，因涉

嫌窩藏楊亞妙盜竊僱主馬諾哥斯達之財物而被指

控
(163)
。

嘉慶十九年九月，澳門葡人咹哆唎，因無現

銀支付所欠華商朱梅官等人貨款，欲以鴉片貨

物作價抵清前欠，隨給朱梅官鴉片煙坭一百二十

個，每個約重二斤七八両，給朱哲堂八十個，給

陳容禧四十一個，給鄭懷魁、徐秀官共四十個，

給許鳴喬八十個。朱梅官等因內地查拿嚴禁，不

敢載入口岸，各在洋面將鴉片煙坭陸續賣給不

識姓名過往船戶，朱梅官共得銀價三千八百四十

圓，朱哲堂共得銀二千五百六十圓，陳容禧共得

銀一千三百八十圓，鄭懷魁、徐秀官共得銀一千

三百二十圓，許鳴喬共得銀三千五百圓各散。許

寧官等亦曾在外洋售賣鴉片煙坭。
(164)

嘉慶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1814年12月24日)，

廣東督撫兩院憲密諭香山縣正堂馬德滋，其中開

列了參與鴉片販賣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

朱梅官、蔡保官、紀開鳳、王杙官、王蓄官、吳

黨官、鄭祥官、朱明官、陳二舍、陳子髦、陳煥

官、陳欽官、王玷官、許寧官、盧裕官、許霞

運、卓開官、徐秀官等共二十人，飭令其密會營

廳，督率兵差嚴密查拿，務須全獲。
(165)

嘉慶二十年 (1815)，針對華洋勾結販賣鴉

片日益猖獗的情況，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請改

變對澳葡商船進出港口的檢查制度：向來西洋

夷船赴別國販貨回澳，並不經關查驗，即將貨

物起貯澳地，俟賣貨時，方行報驗納稅，難保無

夾帶違禁  [貨物] 之事。臣等與海關監督臣祥 [

紹] 熟商。俟 [嗣] 後西洋船運貨到澳，先令將

所販各貨，開單報明海關，逐件查驗後，始准卸

載。仍俟售 [賣] 貨物 [時] 納餉 [稅]，以符舊

例而絕弊端。
(166)

道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1822年4月19日)，

〈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拿獲販賣鴉片煙人犯分別

定擬摺〉載：道光元年七月內，該犯葉恒澍將繒

船灣泊娘媽閣，適有熟識在逃之福建人陳五至澳

門貿易，私向該犯告知曾在外洋夷船買有鴉片煙

坭，因伊船即日開行，急欲覓主銷售，每斤取番

銀十二圓。該犯葉恒澍貪價便宜，起意商同現獲

之史太、陳奐、林居山、區照、郭聲揚、曾亞

茂、李亞祥，未獲之王堅、楊芳、廬光頭，預

販賣獲利，史太等應允。共湊番銀一千三百二十

圓，向陳五買得鴉片煙坭一百十斤，僱不識姓名

之小艇運至岸邊，各自帶回，陸續賣與不識姓名

墟客，每斤番銀十六圓，隨被訪拿獲解。又陳亞

眉籍隸澄海，向在香山縣澳門地方開張小糖舖營

生。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肚腹泄瀉，聞知鴉

片煙能以止瀉，欲買鴉片煙坭煮食調治，憶及熟識

在逃之容亞爽受僱夷人傭工，該犯隨用番銀十二圓

往託容亞爽向夷人買得鴉片煙坭十六両零攜回，行

至隆松廟地方即被兵役連煙坭獲解。
(167)

案例顯示，在本文研究的時期結束時，華人在

澳門一帶參與鴉片反買的活動明顯呈增長的趨勢。

三、其它違禁交易活動

澳門華商經常合夥或者勾結外夷進行違禁貨

物的進出口貿易。根據已經掌握的資料，有下列

數例。

據澳門口委員稟稱：乾隆六十年三月十五日

晚，訪有外洋鐵條私駁進口，陳貴等隨乘小艇前

往十字門內海面地方，拿獲夷人三板一隻，內裝

生鐵三十二塊。並拿獲唐人三名，即時脫逃二

人，不知姓名。現獲一名，係容亞安。隨據容亞

安供稱，與王亞英合夥，其三板船向夷人箍桶鬼

處僱來，並無抵賴。
(168)

嘉慶二年某月初八日，娘媽閣口職員查獲夷

人三板一隻，出十字門外駛進，船內載有鐵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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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連。嗣據 嚟哆覆稱：此貨寔係嶴夷鮑先哋

與本嶴唐人所買。訪得有一廖姓，混名亞篤，向

在嶴門與各夷人買賣生理。
(169)
此又一件民蕃勾串

偷運出洋鐵鍋案。

嘉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804年12月26日)，

署香山縣丞李淩翰查得華人林亞炳，買運私鹽

約八千斤之多，寄頓澳夷晏哆呢喏京 (António 

Joaquim) 屋內。當經飭差拏獲林亞炳、麥章寬等

到案。訊據供明屬實。
(170)

嘉慶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1807年12月1日)，

澳門關口委員李在娘媽閣地方查得有夷人三板一

隻，裝□□ [運鐵] 鍋進口。至下環街夷樓邊攏

船，船內有夷人數名、華人一名。其樓上夷人

率眾將□ [鐵] 鍋盡行搶入夷樓。經水手人等跟

查，據該夷晏哆呢思喱把稱說：此項鐵鍋，係華

人陳亞榮販到澳門，賣與我們，在娘媽閣外超

載。
(171)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1794年6月20日)，  

據差役查獲違禁私行煮硝之沙尾村民人容亞騷

等，並廠匠吳協齊等前來。訊據容亞騷供認：同

伊侄容廷滿，並順德縣人關亞四合伴，憑澳門人

吳亞元引，向澳夷白眼大仔家言明價銀一百圓，

承買土庫地坭，自僱工匠，攜備鍋缸等項器具，

就借該土庫地方，自行煮製售賣。
(172)

   

[附錄] 華人船戶的經營活動

嘉慶二年 (1797) 某月十八日，有民人三

板艇胡阿富等四人，前往雞頸洋咪咧堅國架

喇打夷船，駁運番單草席二十四張，夷人一

名，經本關拿獲，將艇戶胡阿富等交與地方

官究辦。
 (173)

嘉慶七年四月 (1802年5月)，船戶梁鍾合

稟，第三號夷船撞爛伊鹽船頭尾皮一案。業

經驗明，飭令賠修。又據船戶梁鍾合稱：該

船滲漏甚急，即須盤起鹽斤，另僱船裝載，

工費甚繁。已將約費銀両飭知日久，末見修

復。除堂諭鹽船戶再行減估。據稱：照僱匠

實工實用，並無虛估。
(174)

嘉慶九年六月初四日 (1804年7月10日)，

澳關委員金源在給理事官的諭令中指出：近

年來，每有不法民人勾串嶴夷，於外洋夷船

甫抵十字門外，多方唆誘，私運貨物進嶴寄

頓銷售，致礙天朝正課。疊奉大憲嚴行示禁

在案。
(175)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807年1月

30日)，據差役隨同委員，在澳門三層樓海

□□□ [旁拿獲] 匪犯許亞全等五名、鐵炮二

位，解赴戎廳，轉解到縣。訊據許亞全等供

稱：本月十三日，有夷人味先哋 (Vicente) 僱

伊船隻，載運鐵炮，往十字門外夷人師船上

交卸，伊等應允，定言工銀六十員。味先哋

僱人在管庫處扛出鐵炮二位，放在三層樓下海

旁，因船小不能裝載，僱人用大杉木三條紮住

鐵炮，浮在水面，用船拖帶。尚未開行，即被

拿獲。
(176)

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據緝捕外所

委員許浚等會稟稱：卑職等查炮火重器，久干

例禁。今各船私行製買，自應問其來歷。據各

船戶梁順和等稱，此項炮位、火藥、封群，俱

係從前海運時在澳門向夷人購買，以備防盜之

用。
(177)

嘉慶十七年八月二十六 (1812年10月1日)，

據吳亞蒂供：小的今年三十一歲，係南大涌

村人，與林亞益合伴駕艇販鮮魚發賣。本日

酉刻，小的艇隻泊在三層樓海面旁，因上街

汲水，適遇夷兵尋毆店舖，即被毆傷，余供

與吳亞表供同。各等供。並據地保史文璣、

鄭紹章稟同前情。
(178)

嘉慶十八年四月 (1813年5月)，據嶴門

口委員稟稱：“ (澳葡) 從前僅設立三板三

兩隻，今則陸續添設。復設撶船，用華人駕

駛，其篷索等件，皆與內地民船無異。公然

出入，肆無顧忌。守口人等因夷性恃蠻，恐

釀事端，且不能上船盤驗，無所指證稟辦。

其不肖夷人及內地奸商，因得乘間串同營私

漏稅，弊竇叢生。”對此，粵海關監督德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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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告示，予以嚴禁：“嗣後爾等嶴夷，務

遵天朝法度，出入用自置三板，遵例赴口報

驗，不得設立撶船，勾引奸民代為駕駛，致

滋弊竇。爾等居民、船戶，亦不得代嶴夷駕

駛撶船。”
(179)

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1813年11月

27日)，廣總督部堂兼署廣東巡撫印務蔣攸銛

制定了對澳葡駁船管理的新措施：嗣後夷人

駁船，止許額設三板船五隻，船旁用白粉書

明號數，赴戎廳衙門編烙。如遇貨物過重，

出入港口必需三板駁載者，務須將第幾號三

板船幾隻，載何貨物，逐一報明。其夷船水

手或不識水道，必需添僱民人駕駛，亦將所

僱民人姓名及載何項貨物先行列單，赴關報

明，方准下貨開行，如敢多設抗違，定行拿

究，毋違。
(180)

結束語

本文主要依據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所藏清代澳

門漢文文書，並結合其它中外文史料，較為系統

地探討了清代中葉澳門華人的經營活動。本文的

研究顯示，澳門華人在澳門的經營活動主要分為

六個方面：商販(主要有流動小販、舖商、行商

何客商)；百工技藝(主要包括建築、服裝何銀鐵

匠等)；種植與養殖業；通事、買辦引水等特殊行

業；傭工僕役(奴僕、挑工、轎伕、船工等)；非正

當職業(人口販賣、鴉片走私等)。可見，在清代中

葉，與華人在人口規模上的主體地位相適應，華

人參與了除開遠洋航運和貿易之外的一切生產和

經營活動，華人群體的職業構成已經涵蓋了澳門

社會經濟的絕大部分，他們的經營活動成為澳門

不同社區得以正常運作的必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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